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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 施妤青 實 習 

學 校 
國立興大附中 

實習 

教育階段別 
高中 

實習 

領域/科別 
音樂 

            

   實習輔導教師（教學實習輔導教師）:                     (簽章)   

               （導師實習輔導教師）:                     (簽章) 

               （行政實習輔導教師）:                     (簽章) 

   實習指導教師:                (簽章) 

 

 1.本格式為實習計畫書封面，內頁格式自行設計。 

 2.本計畫書內容必須包括下列事項: 

a)實習重點及目標 

b)主要實習活動及實習方式 

c)預定進度及完成期限 

3.本計畫書於 9月份送請實習輔導教師閱畢，自行影印一份留存，並於 10 月份之返校座談

時繳回實習指導教師批閱。 

 



實習生實習計畫書 

壹、 實習重點及目標 

  教育實習課程內涵包括教學實習、導師實習、行政實習，以及研習活動。

其目標如下： 

一、驗證教育學理，熟練專業知能。 

二、培養教育行政能力，充實行政工作經驗。 

三、體驗教師責任 

四、熟習導師職務，累積班級經營之方法。 

五、瞭解教育對象，啟發研究志趣。 

 

貳、 實習內容 

  上述實習項目中以教學實習及導師實習為主，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為輔。

教學實習以占百分之四十五（18 節）、導師實習占百分之三十（12 節）、行

政實習占百分之十五（6節）、研習活動占百分之十（4 節）。實習學生（教

師）須於學期初，填報每週教學實習、導師實習及導師實習之時程安排，並

提報個實習輔導老師及教務處實驗研究組。關於實習內容規劃詳列如下： 

一、教學實習 

1. 學期間實習學生（教師）須旁聽輔導老師至少一個班級的所有課程。 

2. 學期間實習學生（教師）須練習批閱學生作業至少一次。 

3. 開學後第一週至第三週以見習為主，第四週起始可上台試教。 

4. 每週試教時數不得超過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二分之一，

且不得超過同一班級該科每週授課時數二分之一。 

5. 學期間實習學生（教師）得依輔導老師之指導，練習上課講義及教

材編寫。 

6. 實習學生（教師）至少應於學期中舉辦一次教學觀摩，教學觀摩時



間須於十二月底前向實驗研究組提出申請，並邀請校長、教務主任、

實驗研究組長及相關學科老師出席指導。 

7. 校外研習須於一週內繳交研習心得報告（A4 紙書寫），經教學實習

輔導老師批閱後，繳交至實驗研究組裝訂成冊存查。 

 

二、導師實習 

1. 實習學生（教師）應參加導師實習班級早自習、班會、週會及班級

所有共同活動。 

2. 實習學生（教師）應參加所有朝會和升旗典禮。 

3. 實習學生（教師）應協助導師實習班級參加班際競賽。 

4. 實習學生（教師）應由導師指導批閱週記，篇數不得超過全學期二

分之一。 

 

三、行政實習 

1. 實習學生（教師）須學習行政單位各項業務之處理，例如：接聽處

室電話、協助學生請假之事宜、協助策劃校內大小活動…等。 

2. 行政實習如無交辦事項，可進行教材準備、作業批改…等工作。 

 

參、 實習內容活動與預定進度 

      實習階段分成兩大階段，分別為導入階段（暑期輔導）以及觀摩見習

階段（學期開始至學期末）；實習時間安排為八月一日到該校之學期末。實習 

內容與活動如下方表格。 

  



實
習
階
段 

時
間
安
排 

 

實習內容與活動 

 

備註 

  教學及導師實習 行政實習及研習活動  

導
入
階
段
（
暑
期
輔
導
階
段
） 

 

八
月
一
日
至
八
月
三
十
日 

1. 教學實習機構的辦法方針、辦

學特色、法令規章、作息時

間、行事曆、學校文化、學生

文化和社區文化。 

2. 認識輔導小組成員（實研組）

及輔導老師（教學、導師及行

政）。 

3. 熟悉教育實習機構的各項教

學設備、媒體目錄、借用辦

法。 

4. 安排並認識實習科目內容及

實習班級及實習班級。（203：

自我介紹、早自習、協助打掃

時間及自習課) 

5. 與教學、導師實習指導老師聯

繫，並且討論與擬定暑期輔導

間的課表。 

6. 與教學實習導師討論未來半

年之課程內容安排及試教進

度與方向。 

7. 研擬出實習生未來半年的實

習計畫。 

8. 參與合唱團之練團事宜。（午

休、分部練習） 

1. 認識各處室業務及其辦理

流程。（隸屬學務處：

8/1-8/31） 

2. 與行政實習指導老師聯

繫，並且討論與擬定暑期

輔導間的課表。（排定行政

處室之輪值表） 

3. 熟悉與處理學務處相關之

事務。（ex:生輔組：請假

事宜） 

4. 列席參加處室承辦活動之

行前說明會。 

5. 協助新生訓練之前置作業

（場部、資料裝袋…等）。 

6. 列席參與學期前各項行政

會報和教學研究會。 

7. 列席參加校務會議。 

8. 《誓師大會》與《遠哲科

學競賽》活動策劃，並參

與籌備會議。 

 

 8/1報到：實習說

明會議。 

 8/3校長與實習教

師面談。 

 8/4學務處內部會

議（說明本學期校

內之活動）。 

 8/10-8/11新生訓

練：協助高一導師

完成兩日之作業

與活動。 

 8/29校務會議 

 8/30始業式 

1. 教師研習進修機

構所辦理之實習

生研習活動，儘量

以安排在寒、暑假

為原則。 

2. 依規定實習生須

在實習開始後一

個月內，擬出實習

計畫。 



觀
摩
見
習
階
段
（
學
期
開
始
至
學
期
末
） 

一
、
八
月
三
十
一
日
至
九
月
三
十
日 

1. 熟練校內各項教學設備的使

用方式。 

2. 研擬所將任教科目之教學計

畫或教學單元設計，並準備教

材、教具。 

3. 音樂科進班觀課，與學生建立

關係。 

4. 認識導師工作，並且協助導師

之班務。(早自習、打掃、自

習、批改週記、訪談…等) 

5. 觀摩導師實習輔導教師之工

作。如：班、週會之主持與規

劃，學生分組與座位安排，學

生綜合資料與晨檢資料等之

填寫，學生自律組織的產生與

訓練，親師溝通的方法，學雜

費用之代收，偶突發事件之處

理…等。 

6. 參與合唱團之練團事宜。（午

休、分部練習） 

7. 撰寫每月實習心得報告或專

題研究報告。 

1. 列席參與學期前各項行政

會報和教學研究會。 

（隸屬學務處：9/1-9/30） 

2. 協助每月的導師會報。（會

議記錄、撥放簡報…等） 

3. 觀摩與協助學務處所有相

關業務及活動。 

4. 把握機會，參加校外 or校

內研習。 

5. 《誓師大會》與《遠哲科

學競賽》活動策劃，並參

與籌備會議。 

 

 9/1-9/3 社團選

社（訓育） 

 9/1-8期初教學研

究會。（教務） 

 9/8社團活動 1 

 9/15第 6、7節週

會、班級活動。（訓

育）、遠哲科學競

賽(教務處與實習

老師主辦)。 

 9/19-20社團轉

社。（訓育） 

 9/22返校研習 

 9/25-30教師節敬

師週感恩系列活

動。 

 9/27九月份導師

會報。 

 9/30國慶日彈性

放假補上班。 



二
、
十
月
一
日
至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1. 觀摩教學、導師實習輔導老師

任教班級及科目之教學，觀摩

其教學技巧、教學方法、師生

溝通方式、班級經營措施、作

業設計和評量方式等。 

2. 協助輔導教師批閱學生作業。 

3. 協助導師實習輔導老師之班

上事務。（打掃、早自習、自

習課、批改週記…） 

4. 擔任教學實習輔導教師的教

學助理。 

5. 二三周後，每週可安排合格教

師之基本鐘點數 1/4至 1/5

以上之教學工作。 

6. 參與合唱團之練團事宜。（午

休、分部練習） 

7. 撰寫每月實習心得報告或專

題研究報告。 

1. 列席參加各處室會議、行

政會議。（隸屬學務處：

10/1-10/31） 

2. 協助辦理某項行政工作；

但不直接承辦工作。 

3. 協助每月的導師會報。（會

議記錄、撥放簡報…等） 

4. 觀摩與參與校內所舉辦的

學藝、體育、生活教育等

競賽活動或社團活動。 

5. 《誓師大會》活動策劃、

參與籌備會議，並參與活

動當日的所有流程。 

 

 10/3期初社長會

議（訓育） 

 10/4中秋節 

 10/6週會、班級活

動。（訓育） 

 10/12第一次期中

考。 

 10/13社團活動 2

高三誓師大會（實

習教師主辦） 

 10/20社團活動 3 

 10/25十月份導師

會報。 

 10/27週會、班級

活動。（訓育） 

 10/27返校研習 

1. 若能發展出教學

觀摩檢核表，工實

習生檢核輔導教

師之教學特色更

加。檢核結果亦可

供輔導教師參考。 

三
、
十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四
、 

1. 繼續觀摩教學實習輔導老師

的教學。 

2. 繼續協助與觀摩導師實習輔

導老師處理班上之相關事

務，但部分導師工作可由實習

生處理。 

3. 加重實習生任教時間，每週可

安排合格教師之基本鐘點

1/3以上之教學工作。 

4. 可安排觀摩教學輔導以外其

他教師之教學。 

5. 安排擔任本學期教學觀摩會

的演示教學者，聆聽其他教師

的指教意見。（預定 12月初） 

6. 參與合唱團之練團事宜。（午

休、分部練習） 

7. 撰寫每月實習心得報告或專

題研究報告。 

1. 繼續列席參加各項行政會

報、教學研究會和學年會

議。(隸屬處室：？) 

2. 繼續擔任某處室的行政助

理。 

3. 觀摩校內所舉辦的學藝、

體育、生活教育等競賽活

動或社團活動。 

4. 參加校內進修活動。 

 11/3社團活動 4 

 11/10週會、班級

活動。（訓育） 

 11/17週會、班級

活動。（訓育） 

 11/21-23第二次

期中考。 

 11/24週會、班級

活動。（訓育） 

 11/29十一月份導

師會報。 

 11/24返校研習 



四
、
十
二
月
一
日
至
學
期
末
（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 

五
、 

六
、 

1. 在教學實習輔導老師現場指

導下，每週可安排合格教師之

基本鐘點數 1/2之教學工作。 

2. 在導師實習輔導老師指導

下，處理級務，從事導師實務

工作。 

3. 參加本學期的家庭訪問或親

師座談活動。 

4. 繼續利用空餘時間觀摩其他

班級或其他科教師的教學活

動。 

5. 期末做一次校內教學觀摩演

示教學，教學後回答問題，作

為學年評量的主要依據。 

6. 參與合唱團之練團事宜。（午

休、分部練習） 

7. 撰寫每月實習心得報告或省

思報告，同樣列為學年評量的

重要資料。 

8. 統整這半年實習生活之記錄

與教材資料，建立與存入實習

紀錄 e檔案。 

1. 協助學務處活動之相關事

務。 

2. 繼續擔任新處室的行政助

理工作。 

3. 繼續列席參加各項行政會

報、教學研究會和學年會

議。 

4. 志願性地參與等備或指導

校內各項學生競賽活動或

社團活動。 

5. 參加校內進修活動。 

 

 12/1班級活動（第

六節校慶預演、第

七節校慶音樂會

彩排）（訓育）。 

 12/1校慶音樂晚

會、社團嘉年華。

（訓育） 

 12/6期末社長會

議。（訓育） 

 12/8週會、班級活

動。（訓育） 

 12/10-16赴日教

育旅行。（訓育） 

 12/15社團活動 5 

 12/25-29跨年感

恩活動。（訓育） 

 12/29週會、班級

活動。（訓育） 

 2018.1/3一月份

導師會報。 

 1/5週會、班級活

動。（訓育） 

 1/12班級活動。

（訓育） 

 12/22返校研習 

 2018.1/12實習結

業 

 


